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用于抵偿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 可比交易转让价格无

法被披露提供参考，润田公司未来可能存在由于宏观政策、市场环境、企业经营、股
权结构等的变化导致收益不确定，存在无法与上市公司产生业务协同的风险。 润田
公司 50%股权注入后将继续质押并重新实施司法冻结， 且润田公司主要资产均已
抵押。 相关股权、资产存在被处置的风险。

● 因力帆财务逾期未兑付相关票据， 导致公司需承担连带兑付责任， 虽控股
股东通过债务重组、以资抵债等方式化解资金往来，但公司存在被票据持有人追索
的风险。

● 上市公司持续亏损，乘用车业务下降较大，负债率较高，已出现债券违约，
涉及诉讼（仲裁）较多。

● 请投资者审慎考虑上述风险，理性决策。
2020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控股股东以
资抵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2 个议案，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年度股东
大会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就相关情况提示风险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以债务重组、以资抵债化解资金往来问题暨关联交易的风险
1、本次用于抵偿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根据重庆华康资产评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润田公司进行评估的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润田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3.60 亿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27.42 亿
元，增值率达到 661.30%，增值原因系拿地时间较早、存货及投资型房地产历史入账
成本低于评估值所反映的当前市场价值。

2、2019 年 9 月， 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润田公司 35%
股权转让给上海睿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睿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 2019 年 9

月时系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上述交易属于集团公
司内部股权转让，转让价格涉及其内部商业秘密，公司未获授权，存在无法披露相
关交易信息以提供参考的风险。

3、润田公司未来可能存在由于宏观政策、市场环境、企业经营、股权结构等的
变化导致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1）政策风险：房地产行业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大，中央定调“稳地价、稳房价、稳
预期”，“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继续贯彻落实，调控小松大紧将成为常态。 作为房
地产企业，公司可能面临项目融资等方面难度增大的风险；

（2）市场风险：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进一步加大。 作为和宏观经济息息相关的行业，房地产可能会产生房价及租金波动
的风险；

（3）经营风险：房地产项目开发具有周期长、投资大、涉及相关行业多等特点，
项目建设环节繁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环境变化、产品与租金价格波
动等外部因素，导致房地产项目产生开发、销售、出租难度增大、项目盈利空间缩小
等业务经营风险。

（4）股东变动导致经营治理风险：2020 年 4 月 7 日，润田公司持股 35%的股东
上海睿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由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广东弘茂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变更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重庆诺奥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相关股东变化可能对润田公司的公司治理稳定性、房地产项目经营策略连
续性等产生一定风险。

4、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摩托车、发动机、通用汽油机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含出口）及投资金融。 润田公司为房地产项目公司。 润田公司
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主要目的为通过以资抵债方式，妥善化解公司与控股股东、力帆
财务之间资金往来问题，存在无法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协同效应的风险。

5、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置业”）将在本次以资抵债
交易前申请注销润田公司 50%股权的质押，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上述股权的冻结，并

在本次以资抵债交易完成后重新取得上述股权的质押权， 同时对上述股权重新实
施司法冻结。 鉴于本次以资抵债交易完成后，两江置业仍对润田公司 50%股权享有
质权并将重新实施司法冻结，润田公司 50%股权仍存在被处置风险。

6、本次交易完成后，润田公司以现有资产提供的增信及担保措施不变，润田公
司主要资产均已抵押给金融机构用于贷款，有关抵押情况如下，若润田公司无法及
时清偿相关贷款，则存在资产被处置风险。

抵押权人 产权证号 位置 套数 建筑面积
（m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渝（2017）两江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0396912号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
大道 1003号 203 102,768.16

渝（2017）两江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1087410 号 、
渝（2017）两江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1105807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州
大道 42号附 1号、附 2
号、金开大道 999 号附
1 号（1 号车库）、重庆
市两江新区金州大道
28 号附 1 号、附 2 号、
金开大道 999 号附 1
号（2号车库）

8 89,110.03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0223007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州
大道 2 号附 1 号、金开
大道 999 号附 2 号至
附 6号

6 8,965.27

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0223007号

金开大道 999 号附 1
号（3号、4号车库） 3 124,322.46

渝（2016）两江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0432510号

北部新区鸳鸯组团 1
标准分区 16-1/04 号
地块（宗地 1）

160 37,365.21

渝（2016）两江新区不动
产权第 000438850号

北部新区鸳鸯组团Ⅰ
标准分区 I6-1/04 号地
块（宗地 2）

1 47,695.9

7、因力帆财务逾期未兑付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交付保证金并由力帆财务承
兑的应付票据，导致公司需承担连带兑付责任，虽控股股东通过债务重组、以资抵
债等方式化解资金往来，但公司存在被票据持有人追索的风险。

8、润田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润凌公司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债权转让及控股股东以资抵债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将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关于上市公司其他风险
1、公司持续亏损：公司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6.82 亿元，

同比下降 -1,950.83%。 2020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97 亿
元，同比下降 -103.06%。

2、公司乘用车业务下降较大：2020 年 1-4 月，公司生产传统乘用车 509 辆，同
比去年下降 -96.12%；生产新能源汽车 112 辆，同比下降 84.95%。 受中国汽车市场
下滑及疫情影响，公司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3、 公司负债率较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净资产 28.34 亿元， 负债
165.73 亿元，资产负债率 85.4%。

4、公司债券违约：“16� 力帆 02”公司债券未能按期兑付，自 2020� 年 3� 月 16�
日起，“16� 力帆 02”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停牌。

5、公司涉及诉讼（仲裁）较多：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披露《关于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司及子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累计发生的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进行了统计，诉讼（仲裁）金额合计人民币 39,369.36 万元，涉及诉讼（仲裁）
案件 215 个。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涉及仲裁事项裁决结果的公
告》，裁决公司全资子公司力帆乘用车向盼达汽车赔偿 79,840.16� 万元。

提请投资者审慎考虑上述风险，理性决策。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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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清理资金往来有关事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理资金往来有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4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本公司及相
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核查，现对《问询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
如下。

问题一：
公告显示，力帆控股全资子公司重庆润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凌公司）

将其持有的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田公司）50%股权作价 13.70
亿元， 抵偿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实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销
售），以代力帆财务偿付 13.70 亿元欠款。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润田
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3.60 亿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27.42 亿元，增值率达到 661.30%，
润田公司评估增值主要来自于流动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 润田公司 2019 年度和
2020 年 1-2 月分别实现净利润 3,003.15 万元和 -2,211.66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及未来经营规划，说明开展本次交易的主要考
虑，相关资产是否会与公司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答复：
公司主要从事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摩托车、发动机、通用汽油机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含出口）及投资金融。
公司将聚焦主业， 加速处理闲置资产。 汽车板块逐步实现从汽车制造商向出

行、汽车后服等用车服务供应商的转型升级。
开展本次交易主要目的为通过以资抵债方式，妥善化解公司与控股股东、力帆

财务之间资金往来问题。
（2）结合润田公司经营业绩、主要资产具体构成及其具体情况和可比同行业公

司等， 说明拟用于以资抵债资产较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率达 661.30%的合理性，以
及评估参数以及详细计算过程；

答复：
一、润田公司股权评估情况
根据 《资产评估报告》， 润田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274,226.22 万元 ， 增值率

661.30%，增值额 238,205.55 万元，全部来自于资产增值，负债无增减值。
单位：万元

科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76,547.14 252,116.76 75,569.62 42.80%

货币资金 9,581.45 9,581.45 - -

应收账款 94.88 94.88 - -

其他应收款 3,879.80 3,879.80 - -

存货 161,332.22 236,901.84 75,569.62 46.84%

非流动资产 86,637.45 249,273.38 162,635.93 187.72%

投资性房地产 82,233.68 249,201.78 166,968.10 203.04%

固定资产 14.28 71.60 57.32 401.40%

资产总计 263,184.58 501,390.14 238,205.55 90.51%

二、评估参数及计算过程
本次对润田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是指

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
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各项资产评估值－∑各项负债评估值
1、存货
存货主要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成本。 评估人员根据存货的完工程度进行评

估，其评估方法为：对于近期将完工或正在开发的开发项目，根据假设开发完成后
的预计市场售价扣除预计后续需支付的工程费用、期间费用、全部税金及适当比例
税后利润作为评估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开发成本评估值＝预计销售总额－后续尚需支付的开发成本－后续尚需支付
的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适当比例税后利润

2、投资性房地产
对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商业、办公类房地产和车位，因区域内类似房地产市场交

易实例较多，能够收集到足够多成交的市场案例，故采用市场法对其进行评估；对
于仓库类房地产，由于类似房地产市场交易实例少，租赁案例较多，故不适宜采用
市场法评估，适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在充分搜集房地产交易实例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与委估房地产处于
同一供需圈内、具有较强相关性、替代性且属近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作为参照物，
再根据估价对象与参照物经比较分析后的差异情况，进行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
调整及房地产状况调整得出委估房地产的公开市场价值，其公式为：

委估房地产评估值＝可比实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
数×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房地产在未来的预期净收益，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
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后，得出被评估房地产的评估值。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式中：P—房地产价格
n—收益年限
R—年净收益
r—折现率
s—年净收益增长率
T—建筑物残余价值
三、评估增值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评估增值主要是市场价值与历史投入成本的差异，增值主要来源于两项主

要资产，其中投资性房地产增值 166,968.10 万元，存货增值 75,569.62 万元。
润田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增值原因系评估机构对投资性房地产按当前市场价值

评估，本次评估经对当地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查，遵循交易时间接近、区位条件类似、
法定用途相同的原则，选择可比交易实例并进行整理与综合分析，依照规定进行计
算得出房地产的评估值，反映其市场公允价值，与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账
面值相比存在较大增值。

润田公司存货增值原因系其账面值仅反映房地产开发投入成本，本次评估机构
考虑了房地产市场行情、扣减适当开发利润后，确认房地产开发项目评估值，与账
面值相比形成一定增值。

由于润田公司拿地时间早在 2012 年，土地出让楼面价 3,488 元 / 平方米，此后
重庆市房地产价格上涨明显，2019 年全市土地出让楼面均价已达 6,384 元 / 平方
米。项目所在渝北区金开大道板块位于核心地段，2019 年商品房成交均价 14,402 元
/ 平方米，位于重庆市各板块前列。 土地使用权等分摊入存货及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的历史投入成本相对较低，不能真实反映当前市场价值。 因此，对于具备区位、客群
优势的住宅商铺及大型购物中心而言， 市场公允价值与其账面成本存在较大差异
具备合理性。

（3）说明润田公司评估增值较多资产的具体构成和形成时间等，并结合周边可
比同类物业的价格情况，论证其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答复：
一、可租售资产的具体构成
润田公司可租售资产的具体构成如下表所示，其中四期商业用房包含持有出租

物业爱琴海购物公园，计入投资性房地产科目，其余计入存货科目：

分期 业态 存货未售面积
（平方米）

投资性房地产建筑
面积（平方米）

一期

住宅 18,601.89 -

商业用房 8,438.96 -

办公用房 4,184.45 -

小计 31,225.30 -

二期

住宅 - -

商业用房 78,124.24 -

办公用房 - -

小计 78,124.24 -

三期

住宅 66,720.73 -

商业用房 23,981.41 -

办公用房 - -

小计 90,702.14 -

四期

住宅 38,572.31 -

商业用房 201,182.64 104,091.96

办公用房 4,681.09 -

小计 348,528.00 104,091.96

合计 548,579.68 104,091.96

二、周边可比物业情况
评估机构参考润田公司周边可比物业的相关资产价格，根据区位状况、实物状

况、权益状况调整确定存货及投资性房地产相关物业的最终评估价格。 周边可比物
业价格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物业名称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成交价格
（万元）

成交单价
（万元/平方米）

1 龙湖源著天街 商业用房 78.00 360.00 4.62

2 鲁能六街区商业 商业用房 67.09 300.00 4.47

3 冉家坝两江春城商铺
2 商业用房 80.00 385.00 4.81

平均值 4.63

4 棕榈泉国际花园办公 办公用房 200.00 220.00 1.10

5 大雅金开国际 办公用房 100.00 100.00 1.00

6 融科金开中心 办公用房 221.00 235.00 1.06

平均值 1.05

7 棕榈泉 住宅 252.00 379.99 1.51

8 碧桂园中俊天玺 住宅 230.00 360.00 1.57

9 龙湖舜山府 住宅 245.00 389.99 1.59

平均值 1.56

三、历史销售情况
评估机构参考润田公司历史销售价格验证评估价格的合理性。 润田公司可比

物业 2017-2019 年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物业类型 面积（平方米） 合同总价（万元） 平均价格（万元/平方米）

商业用房 76,924.90 192,000.70 2.50

办公用房 150,394.43 164,445.87 1.09

住宅 43,053.81 63,411.30 1.47

四、评估增值的合理性
润田公司已销售物业中，可比住宅类用房的平均单价为 1.47 万元 / 平米，可比

商业用房的平均单价为 2.50 万元 / 平米， 可比办公用房的平均单价为 1.09 万元 /
平米。

润田公司周边物业中，可比住宅类用房的平均单价为 1.56 万元 / 平米，可比商
业用房的平均单价为 4.63 万元 / 平米， 可比办公用房的平均单价为 1.05 万元 / 平
米。

本次评估，润田公司住宅类用房的平均评估价格为 13,648.33 元 / 平米，商业类
用房的平均评估价格为 22,002.86 元 / 平米 ， 办公类用房的平均评估价格为
10,800.00 元 / 平米， 因此其对应用途资产的评估价格与其周边可比物业及历史销
售情况相比，价格略低，评估结论合理反映了市场价格，相关增值具备合理性。

（4）润田公司主要资产是否存在司法诉讼、质押、抵押和冻结等其他影响股权
转让和上市公司利益实现的情形。

答复：
一、润田公司主要资产涉及司法诉讼、冻结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润田公司存在诉讼 10 宗，涉及金额合计 936.96 万元，

其中： 润田公司作为被告 8 宗， 涉及金额 765.77 万元； 作为原告 1 宗， 涉及金额
76.24 万元；作为第三人 1 宗，涉及 94.95 万元。

润田公司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结情况。
二、润田公司主要资产涉及质押、抵押情况
1、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CQ1610220170033）。
对于该笔款项，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最高额融资合同》（合同编号：CQ16（融资）20170004）。
根据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竹心

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分别为：CQ16（高保）20170007；CQ16（高保）20170008；CQ16（高保）20170009），该笔
贷款由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竹心投
资有限公司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现有的增信及担保措施不变。

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
同》（合同编号：CQ16（高抵）20170002）进行抵押，抵押情况如下：

产权证号 名称 位置 套数 建筑面积
（m2）

渝（2017）两江新区不动产
权第 000396912号

力帆红星广场非住宅
（C10组团）C12号

重庆市北部新区金开
大道 1003号 203 102,768.16

2018 年 5 月，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CQ1610220180038），借款金额 20,000.00� 万元，贷款期
限 2018 年 5 月 3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贷款年利率为 7.9990%；借款合同补充协
议（CQ1610220180038 补充 1），对年利率进行了修改。

2019 年 4 月，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CQ1610220190012），借款金额 4,000.00� 万元，贷款期
限 2019 年 4 月 4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贷款年利率为 8.0000%。

这两笔款项， 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最高额融资合同》（合同编号：CQ16（融资）20180002）。

根据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竹心
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分别为：CQ16（高保）20180003；CQ16（高保）20180002；CQ16（高抵）20180001），该笔
贷款由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竹心投
资有限公司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现有的增信及担保措施不变。

根据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
押合同》（合同编号：CQ16（高抵）20180001）进行抵押，抵押情况如下：

产权证号 名称 位置 数量 建筑面积
（m2）

渝（2017）两江新区不动产权
第 001087410号、 渝（2017）
两 江 新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1105807号

力帆红星广场 C1 组团
和 C3 组团地下商业及
车库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州
大道 42号附 1 号、附 2
号、金开大道 999 号附
1 号（1 号车库）、重庆
市两江新区金州大道
28号附 1 号、 附 2 号、
金开大道 999 号附 1
号（2号车库）

8 89,110.03

2、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项

目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中铁（2018）贷字 65 号），借款金额 35,000.00� 万元，贷款期
限 2018 年 4 月 25 日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贷款年利率为 9.5000%。

根据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竹心
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中铁（2018）保字 65-2 号；中铁（2018）保字 65-1 号；中铁（2018）保字 65-3 号），该
笔贷款由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力帆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竹心
投资有限公司担保。 本次交易完成后，现有的增信及担保措施不变。

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
（合同编号：中铁（2018）抵字 65-1 号；中铁（2018）抵字 65-2 号；中铁（2018）抵字
65-3 号）进行抵押。

产权证号 位置 数量 建筑面积
（m2）

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223007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州大道 2 号附 1 号、金
开大道 999号附 2号至附 6号 6 8,965.27

渝（2018）两江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223007号 金开大道 999号附 1号（3号、4号车库） 3 124,322.46

渝（2016）两江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432510号

北部新区鸳鸯组团 1 标准分区 16-1/04 号
地块（宗地 1） 160 37,365.21

渝（2016）两江新区不动产权第
000438850号

北部新区鸳鸯组团Ⅰ标准分区 I6-1/04 号
地块（宗地 2） 1 47,695.9

问题二：
评估报告显示，2019 年 9 月，重庆红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润

田公司 35%股权转让给上海睿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上述
交易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前次股权转让的价格等主要条款，说明是否与本次交易价
格存在重大差异，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相关方潜在利益安排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答复：
上海睿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睿茜”）在 2019 年 9 月时系重庆红

星美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美凯龙”）控制的子公司，因此红星
美凯龙将其持有的润田公司 35%股权转让给上海睿茜的交易， 属于红星美凯龙内
部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不具有参考性。 同时，考虑到转让价格涉及其内部商业秘密，
在红星美凯龙未授权公司披露相关交易信息的情况下， 公司无法对相关细节予以
披露。

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相关方潜在利益安排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问题三：
公告显示，润凌公司将其持有的润田公司 50%股权，为力帆销售对重庆两江新

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置业）2.13 亿元债务提供担保，且上述股权已
被司法冻结。 两江置业将在本次以资抵债交易前申请注销上述股权的质押，向法院
申请解除对上述股权的冻结， 并在以资抵债交易完成后重新取得上述股权的质押
权，同时对上述股权重新实施司法冻结。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1）结合润田公司经营与资产评估等方面的情况，说明在润田公司 50%股权评
估值远高于力帆销售欠款的情况下， 仍然用润田公司 50%股权为上述欠款提供担
保的主要原因及其合理性；

答复：
经营方面，润田公司主要从事力帆红星国际广场项目的开发运营，目前业务正

常开展、经营状况良好，最近三年实现连续盈利。 资产评估方面，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2 月 29 日，润田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274,226.22 万元。

2018 年 12 月 26 日，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汽车销售”）
与上海红星美凯龙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保理”）签署了《保理合同》，
将力帆汽车销售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红星保理。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力帆汽车销
售发展，缓解力帆汽车销售短期流动性问题，在短时间内满足其融资需求，尽管润
田公司 50%股权价值远大于其融资额，公司控股股东仍与红星保理签订了《股权质
押协议》，无偿以润田公司 50%股权为力帆汽车销售对红星保理的债务提供了质押
担保。

因力帆汽车销售无力偿还红星保理的有关债务，2019 年 5 月 9 日，红星保理向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2019 年 12 月 17 日，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 [2019] 沪贸仲裁字第
1181 号《裁决书》，裁决力帆汽车销售向红星保理支付应付未付的保理费用、违约
金、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服务费、财产保全费等合计人民币 258,930,437.34 元。 如
力帆汽车销售不履行相关付款义务， 则红星保理有权就力帆控股持有的润田公司
全部股权转让所得价款，在人民币 2.5 亿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2020 年 5 月 10 日， 红星保理将依据上述《裁决书》 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两江置
业。

2020 年 5 月 11 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渝 01 执异 122 号《执
行裁定书》，确认红星保理已将在本案中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两江置业，并裁定
变更两江置业为本院（2020）渝 01 执 210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两江置业在收购上述全部债权后同时享有对润田公司 50%股权的质押权，并已
在执行案件中申请对润田公司 50%股权实施司法冻结。 因此，在润田公司 50%股权
过户前即已经存在质押及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为保证顺利过户至力帆销售，需债权人两江置业先行协助办理解
除质押担保及解除司法冻结措施的相关工作。 为此，经力帆控股及润凌公司与两江
置业多次沟通，两江置业同意就过户事宜提供协助，即在过户前申请注销上述股权
的质押以及向法院申请解除对上述股权的冻结， 其同时要求在过户后以上述股权
为其提供的担保措施不能弱于解除质押之前的情况。 在两江置业的要求下，为顺利
完成股权过户工作，并为充分保障债权人权益，拟以润田公司 50%股权为力帆汽车
销售对两江置业的负债重新提供担保。

鉴于除两江置业外， 上述股权不存在为其他债权人提供担保或被其他债权人
申请司法冻结的情形， 公司以润田公司 50%股权向两江置业重新提供担保并未导
致上述股权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重于受让该股权前的情况， 也不存在损害其他债
权人利益的情况。 此外，若两江置业行使质权导致上述股权被处置，超出两江置业
优先受偿债权金额范围的处置所得将用于力帆销售正常运营、 偿还对外负债等其
他用途，不会造成两江置业或其他相关方获得额外利益。

基于上述考虑，公司认为以润田公司 50%股权为上述欠款重新提供担保是顺利
完成过户的必要前提，且具有合理性。

（2）说明公司在取得润田公司 50%股权后即被质押和冻结的情况下，仍然选择
与控股股东进行上述以资抵债交易的主要原因及其合理性， 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利用控制地位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答复：
一、公司在取得润田公司 50%股权后即被质押和冻结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与控

股股东进行上述以资抵债交易的主要原因及其合理性
公司在取得润田公司 50%股权后即被质押和冻结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与控股股

东进行上述以资抵债交易的主要原因是通过以润田公司 50%股权抵偿给力帆销
售，润凌公司代力帆财务偿付 137,000.00 万元欠款，以便清理公司与力帆控股、力
帆财务往来。

相关权利限制情况在股权过户前即已经存在， 且系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子公司
力帆汽车销售对外负债无偿提供担保。

另外，继续为公司的子公司力帆汽车销售对外负债提供担保，未加重公司整体
负担或损害公司整体利益，且待力帆汽车销售向两江置业清偿全部欠款后，上述股
权的质押和冻结即可解除。

二、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利用控制地位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如上文所述，润田公司 50%股权交易作价公允，股权存在的被质押和冻结的情
况系控股股东无偿为公司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而产生， 公司在受让股权后重新提
供质押及接受被冻结未加重公司及子公司整体负债或损害整体利益， 因此公司受
让润田公司 50%股权暨以资抵债的本次交易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
倾斜的情形，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也不存在利用控制地位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问题四：
公告显示，润田公司以 1.59 亿元的价格，收购公司对力帆财务同等金额债权，

抵偿润田公司对力帆控股同等金额债务， 并由此形成公司对润田公司 1.59 亿元债
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润田公司对力帆控股形成欠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欠款金额、利率、
期限等主要条款，以及欠款形成时间和原因等；

答复：
一、润田公司成立时股东约定对其建设运营所需资金提供等比例借款
2012 年润田项目公司成立时，各方股东约定：一是项目开发建设所需投入资金

由股东各方按股权比例借入， 二是项目开发融资由股东承担按照股权比例同等担
保责任，三是项目公司资金有富余时可以按照股权比例返还股东借款，实际执行过
程中未考虑借款利息。

二、润田公司因日常经营所需对力帆控股形成欠款
截至 2019 年 5 月 10 日，因润田公司开发建设经营所需，力帆控股及其子公司

向其累计借出资金 199,713.33 万元，累计收回资金 183,851.35 万元，偿付比例 92%，
应收润田公司余额 15,861.98 万元。

单位：万元

借款公司 年份 借款金额 还款金额 借款净额

力帆控股 2012 50,000.00 23,000.00 27,000.00

力帆控股 2013 36,000.00 - 63,000.00

力帆控股 2015 48,500.00 46,500.00 65,000.00

力帆控股 2016 4,613.33 3,200.00 66,413.33

力帆控股 2017 6,000.00 35,650.00 36,763.33

力帆控股 2018 7,300.00 13,800.00 30,263.33

力帆控股 2019 5,000.00 - 35,263.33

力帆控股 2020 - 6,501.35 28,761.98

力帆置业 2014 1,000.00 17,000.00 12,761.98

力帆置业 2015 5,100.00 - 17,861.98

力帆置业 2016 30,500.00 33,500.00 14,861.98

力帆置业 2017 1,500.00 3,500.00 12,861.98

力帆置业 2018 4,200.00 1,200.00 15,861.98

合计 199,713.33 183,851.35 15,861.98

上述力帆控股对润田公司债权余额已经由润田公司及各方股东经股东会决议
确认。

（2）结合润田公司经营情况，说明润田公司是否具备还款能力，及其后续归还
对公司欠款的主要安排、时间表以及相关保障措施；

答复：
润田公司为房地产项目公司，旨在开发“力帆红星国际广场”项目。 项目位于重

庆市北部新区金开大道与金州大道交汇处，毗邻万科万悦汇、龙湖蓝湖郡别墅群等
高端楼盘，地处重庆市高档住宅集聚区域，交通便捷，距离人和商圈、观音桥商圈、
机场分别为 10 分钟、25 分钟、20 分钟车程，拥有十余条公交线路以及即将完工的轻
轨 5 号线，配套完善。

项目总占地面积 2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共分四期开发，一
期、三期为住宅片区，二期、四期为商务、商业片区，销售型业态高层住宅 6 栋、别墅
67 栋、写字楼 3 栋、超高层写字楼 2 栋、大平层住宅 1 栋、玫瑰天街商铺、BLOCK 商
业街商铺及酒店 1 栋，持有型业态主要为大型购物中心（爱琴海购物公园）。 截至本
公告出具日，尚在建设 B2 别墅组团及 C13 组团。

润田公司最近三年经营业绩良好，均实现盈利。 2017 年 -2019 年，润田公司出
租率、租金水平及现金流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出租率 100% 98% 100%

租金水平（元/平米/天） 1.85 2.84 3.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73.01 -5,964.87 50,906.67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润田公司合计欠付股东借款 4.5 亿元，其中对力帆控股、
上海睿茜、 竹心投资分别欠付 15,861.98 万元、19,615.62 万元、9,996.35 万元。 润田
公司预计 2020-2022 年现金流较为充裕，足以覆盖上述欠款。后续，润田公司将根据
三方股东协商的实际情况，及时偿还对公司欠款。

（3）在公司向润田公司出售 1.59 亿元债权的情况下，仍然收购润田公司 50%股
权的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

答复：
一、出售 1.59 亿元债权并收购润田公司 50%股权的考虑因素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力帆财务仍欠付公司 15,861.98 万元、欠付公司下属力帆

销售 137,000.00 万元。 向润田公司出售 1.59 亿元债权、同时收购润田公司 50%股权
（评估值 137,113.11 万元），旨在妥善化解公司与控股股东、力帆财务之间资金往来
问题，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

二、该等交易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斜的情形
润田公司股权评估不会受债务重组影响。 按照债务重组协议，公司向润田公司

出售 1.59 亿元债权的同时，润田公司以所得 1.59 亿元债权抵偿对力帆控股等额负
债，润田公司对外负债没有发生变化，不会对评估值构成不利影响。

润田公司 50%股权注入公司后有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因此，上述以资抵债及债务重组事宜，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利益倾
斜的情形。

问题五：
公告显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力帆财务全额交付票据保证金余额 27.84 亿

元，存款余额 5.07 亿元。 公司向力帆控股支付前期关联交易形成的 9.88 亿元债务，
以及仲裁事项形成对重庆盼达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盼达汽车）7.64 亿元赔偿
款。 力帆控股和盼达汽车以上述资金归还对力帆财务的欠款，力帆财务在收回上述
欠款后，向公司偿还 12.55 亿元欠款。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目前的资金和流动性情况，说明公司向力帆控股和盼达汽车支付
相关款项的资金来源，以及支付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方式、时间、支付对
象等。

答复：
公司向力帆控股和盼达汽车支付相关款项的资金来源为上市主体成员单位在

力帆财务的存款及力帆财务偿还公司的欠款。
公司支付相关款项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支付单位 收款单位 支付时间 金额 支付方式

1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5/11/2020 50.00 银行转账

2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5/11/2020 2,690.29 银行转账

3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5/14/2020 14,311.77 银行转账

4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5/14/2020 161.03 银行转账

5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5/14/2020 58,825.12 银行转账

6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5/14/2020 459.48 银行转账

小计 76,497.69

7 力帆股份 力帆控股 5/14/2020 98,750.32 银行转账

小计 98,750.32

合计 175,248.01

（2）以清晰列表的形式，详细列示公司与力帆财务、力帆控股及其下属企业之
间的债权债务情况及抵消或偿还方式。 请会计师核查并出具专项说明。

答复：
一、公司与力帆财务、力帆控股及其下属企业的债权债务情况
公司与力帆财务往来情况包括公司对力帆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欠款，力帆财务对

公司欠款以及公司在力帆财务存款。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对力帆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欠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对力帆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欠款合计 175,190.82 万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债权债务说明 金额

1 力帆股份 力帆控股 清偿力帆控股因承担重发产业债务对应债权 19,500.00

2 力帆股份 力帆控股 清偿力帆控股因代偿银行贷款对应债权 30,600.00

3 力帆股份 力帆控股 清偿力帆控股因润港地产代偿渝康资管债务对应
债权 36,456.08

4 力帆股份 力帆控股 清偿力帆控股收购润鹏地产债权 12,194.24

5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清偿盼达汽车仲裁索赔对应债务 73,757.40

6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代江苏安靠电源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 1,570.60

7 力帆乘用车 盼达汽车 代重庆宏峰源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支付购车款 900.00

8 力帆乘用车 力帆控股 代重庆力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清偿对力帆控股债
务 212.50

小计 175,190.82

2、力帆财务对公司欠款以及公司在力帆财务存款情况
（1）力帆财务对公司欠款
截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力帆财务已全额交付保证金由力

帆财务承兑的应付票据余额 278,383.65� 万元，因力帆财务逾期未兑付，导致公司
需承担连带兑付责任。

为妥善化解公司与控股股东力帆控股、力帆财务之间资金往来问题，切实维护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力帆控股正在积极履行职责。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分别与力帆财务签署《商业汇票承兑合同补充协议》，力帆财务确认：将已经
收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保证金但是未兑付票据对应金额， 调整为欠付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款项，并承诺通过其他方式将对应权益返还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公司在力帆财务存款
截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力帆财务存款余额为 50,688.88

万元，其中本金 49,989.13� 万元，利息 699.75� 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截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力帆财务实际发

生存款为 51,174.71 万元，原因为：在 5 月 11 日存款余额 50,688.88� 万元基础上，合
计增加 485.83 万元， 其中增加存款本金 464.26 万元，5 月 11 日至 5 月 19 日新增利
息 21.57 万元。

公司已使用该笔存款，使用过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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